


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应当有 3 名以上专职演出

经纪人员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资金，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

出决定。批准的，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4〕27 号）改为后置审批

3 行政许可
举办内地营业演出

活动许可

【行政法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28 号发布，第 666
号予以修改）

第十三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4 行政许可

内资娱乐场所申请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

活动的许可

【行政法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九条 设立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

【部门规章】《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九条 设立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5 行政许可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

单位设立前置审查

【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

第五条第二款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有

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

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

位）。第八条第一项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规范性文件】《文化部、民政部关于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

理暂行办法》（文人发〔2000〕第 60 号）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第六条 文化部负责全国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指导工作。

负责在民政部登记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设立审查工作，具体办法

由文化部制定。

县级以上（含县级）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业务指导和设立审查工作。

6 行政许可
文化类基金会设立

前置审查

【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七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

第九条 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7 行政许可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内进行建设

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

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

准。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8 行政许可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工程方案

审批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

第十七条第二款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应当按照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的

修缮计划和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如需变更已批准的修缮计划和工程设计

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必须经原申报机关报审批机关批准。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9 行政许可

建设工程对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实施原

址保护的保护措施

的批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 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

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将保护措

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10 行政许可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和其他单位举办

展览需借用国有馆

藏文物审批（不含

一级文物）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四十条第三款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办展览需借用

国有馆藏文物的，应当报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借用国有馆藏一级

文物，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11 行政许可

核定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及未核定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不

可移动文物的属于

国家所有的纪念建

筑物或者古建筑，

除建立博物馆、保

管所或者辟为参观

游览场所外，作其

他用途的审核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

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作其他用途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经

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征得上一级文物行政

部门同意后，报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应当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省级人民政府的文物行政部门

审核同意后，报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国有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

可移动文物作其他用途的，应当报告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12 行政许可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需要迁移

异地保护的批准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需要迁移异地保护的，应当事先征得文物行政部门的同意；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13 行政许可 印刷企业设立审批

【行政法规】《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15 号）

第九条 设立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

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设立专门从事名片印刷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经审核批准的，取得印刷经营许

可证。持印刷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

照。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第十一条 印刷业经营者申请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

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或

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

定办理审批手续。

印刷业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或者经营场

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应当向原办理登记的公安

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并报原批准设立的

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规章】《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新闻出版总署第 15 号令）

第四条 经营出版物印刷业务的企业，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规范性文件】《数字印刷管理办法》（新出政发〔2011〕2 号）

第五条 国家对数字印刷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数字印刷经营活动。

第七条 设立数字印刷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文件：

14 行政许可
一次性内部资料性

出版物准印证核发

【行政法规】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15 号）

第十八条 印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必须验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准印证。

【规章】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新闻出版署令第 10 号）

第三条 对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委印和承印，实行核发《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准印证》(以下简称《准印证》)管理。未经批准取得《准印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委印和承印活动。

第九条 出版物印刷企业承接所在地出版单位和非出版单位委托印

刷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须验证并收存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

出版局核发的准印证。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出版物印刷企业必须将承接印刷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样本及时送交

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备案。

第十条 《准印证》按一种内部资料一证的原则核发，其中委印单

位对以成册形式印制的内部资料，一次性使用有效；连续性散页、折页

内部资料的《准印证》有效期为 6 个月，期满须重新核发。委印和承印

单位应当严格按《准印证》核准项目印制严禁擅自更改《准印证》核准

项目。

15 行政许可
出版物零售单位设

立审批

【行政法规】《出版物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 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

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连锁经营业务的单位，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

营的，应当经其总部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跨省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应当经其总部所在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

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

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规章】《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第十条 单

位、个人申请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须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报上一级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其中门店营业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应同时报省级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不予批准的，应当向申请单位、个人书面说明理由

16 行政许可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

厂登记

【行政法规】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15 号,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令 666 号修订）

第十四条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部门备

案;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印刷涉及国家秘密的印件的，还应当向保

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从事印刷经营活

动的，必须依照本章的规定办理手续。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17 行政许可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

审批

【行政法规】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2 号）

第三十八条 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或者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所在地县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电影行

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

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应当持《电

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

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






